
规范响应和快速解决投资者服务诉求 投资者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 

2021 年 5月 15日，在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的指导下，中国证券业协

会、中国期货业协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联合并发布了《证券基金期货经

营机构投资者投诉处理工作指引》（以下简称《指引》）。 

《指引》的发布进一步落实了中国证监会对经营机构投诉处理工作的要求，

明确了证券基金期货投资者投诉的定义和范围，强化了经营机构在投诉处理中的

首要责任，对行业投诉处理工作提出了规范性意见，对于加强市场投资者保护，

促进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融合各项规章制度，形成行业工作指引，让投诉处理工作有章可循 

《指引》融合了《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证券

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

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证

券经纪业务管理的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对经营机构投诉处理工作的要求，参照《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开通“12386”热线公告》，嵌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在行业内形成了目前投资者投诉处理方面较为全面、统一的工作指引，对于经营

机构的规范操作有着极强的指导意义。 

二、明确行业自律管理以及经营机构齐抓共管、各尽其责的工作体系，使得

市场各方主体形成合力 

近年来国家在加强中小投资者保护、高效化解资本市场纠纷方面出台了系列

创新举措，如“12386”热线的设立，全国直转平台的搭建，“多元化纠纷解决

机制”“小额速调机制”等推出，“12386”投诉直转方案的实施等，逐渐形成

了行业协会在证监会的指导下，发挥行业自律功能，市场经营机构承担首要责任，

辖区证监局强化事中、事后管理，以问题为导向，督促经营机构妥善处理投诉的

纠纷处理体系。 

《指引》进一步明确了行业协会在投诉处理中的定位，强化了各市场经营机

构在投诉处理体系中的主体首要责任，及与投资者平等协商解决争议，报告、举

证等具体职责，确立了通过行业自律管理，经营机构各尽其责的纠纷处理体系，

对经营机构的投诉处理实践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三、规范投诉处理操作流程和关键环节，提升行业投诉处理和投资者保护的



整体水平 

《指引》对投诉处理的各个关键环节，包括投诉要件、投诉代理、登记接收、

投诉受理、不予受理的情形、投诉处理期限、处理结果告知、未达成和解的处理、

处理记录、建议收集以及转办投诉处理均有具体、明确的指导。 

《指引》还细化了经营机构办理“12386”热线投诉事项的相关要求，规范

了投诉处理制度要求、投诉渠道公示、投诉处理部门、投诉处理人员配备及培训、

责任追究、投诉处理工作的总结与改进等内容；促进了全行业投诉处理过程的标

准化、规范化发展，有力推进提升全行业的投诉处理水平，对于各市场经营机构

优化自身投诉机制和业务流程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证券基金期货投资者投诉处理工作指引》的发布，对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

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对券商的投诉管理工作给出了更加清晰明确的指导，强

化了经营机构的首要主体责任。 


